附件5
教师资格认定相关政策问答
1.教师资格申请认定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
2.在我校就读的外省市生源在读学生户籍未迁至本市，可以在生源所在地参加教师资格申请认定吗?
可以。在生源所在地参加认定，需要按照生源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申请认定。
3.教师资格体检需要收费吗?
需要。体检费用由体检医院根据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
4.在其他省市参加教师资格国考合格，已取得国考合格证明，可以在本市参加教师资格申请认定吗?
申请人在其他省市已取得国考合格证明，并符合本市教师资格申请认定对象范围和认定条件的，可以参加本市认定。申请人在其他省市取得省级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仅限在当地申请认定，不得在本市申请认定。
5.登录时提示账号密码错误，但使用“忘记密码”功能重置密码时提示注册账号信息不一致怎么办？
在进行密码重置时请仔细检查填写的身份证号码、姓名是否与注册时一致，尤其是姓名信息。如上述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申请人使用的手机号和邮箱信息同时发生变化，导致无法自行完成密码重置，请按以下要求发送邮件至jszgwb@163.com。

邮件主题：（申请人姓名）核查账号信息

邮件正文内容：实名注册时，使用“忘记密码”功能重置密码时提示注册账号信息不一致。

本人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

有效手机号码：

有效邮箱：

邮件附件：本人手持自己的身份证件核心信息面的清晰照片（用来确认是申请人本人）。为保障您的个人信息安全，建议照片上标注“仅限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办理业务使用”的字样。

邮件发送成功后，会收到自动回复。工作人员会在工作日24小时内回复您的邮件。

6.教师资格体检需要空腹吗?必须要在指定体检医院吗?复检时可以更换医院吗?
体检须空腹，提前一天注意饮食清淡。体检需要在指定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各项检查内容，要求在指定的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不得自行前往门诊、急诊或者其他医院进行检查。如果体检不合格，且未在规定时间内遵医嘱复查，视为放弃体检，体检结果为不合格。复查必须是初检的体检医院，申请人不得自行更换体检医院。体检结果为不合格的，申请人不得再次更换医院进行体检。体检相关情况由体检医院负责解释。学校联系桂林市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指定医院于5月25日至26日在育才校区、5月27日至6月2日（周末28日、29日两天休息，不安排体检）在雁山校区设点统一安排体检。具体时间、地点和体检名单根据体检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7.如果申请人体检时已怀孕，如何进行X光胸片检查?
(1)未怀孕的，必须做胸片检查。
(2)已怀孕的，孕早期必须当场验孕，自带怀孕证明不予认可，孕中、孕后期明显显怀的，医院会酌情验孕。体检医院当场确认怀孕的，可承诺延后补检胸片。
(3)疑似怀孕的，必须当场验孕，体检医院当场确认怀孕的，可承诺延后补检胸片。
(4)备孕、哺乳期一律不免检胸片。
8.对于港澳台、外籍人士申请教师资格，如何办理?
港澳台居民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有效证件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其余认定条件同公告中规定。
目前未开放外国国籍人士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9.申请人在取得国考合格证明后更改了身份证件上的姓名、证件号码了，怎么报名申请认定？
申请认定过程中，如申请人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身份信息和现阶段申请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证件号码不一致的，请申请人在认定过程中选择“非国家统一考试”类型进行现场认定，在现场确认时携带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身份证件原件、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件信息变更证明材料进行确认。
10. 若申请人的毕业证书、普通话证书身份信息和现阶段申请人身份证上的姓名、证件号码不一致怎么办?
申请人在认定过程中选择录入的毕业证、普通话证书的相关信息，并在现场确认时携带毕业证书原件、普通话证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件信息变更证明材料或户口本中关于身份证件信息变更的证明材料进行确认。
11.对于各类证书遗失的，如何办理?
(1)身份证遗失的，需要提供派出所办理的临时身份证;
(2)普通话证书遗失的，仅限广西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开具的遗失证明有效,成绩单无效;
(3)毕业证书遗失的，需要同时提供学信网出具的带有二维码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如无法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则需提供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原件及复印件和原毕业学校开具的《毕业证明书》。
12.学籍信息在信息系统里面没有核验到怎么办？
如果在认定报名过程中，未能通过“同步学籍”核验到本人学籍信息的，请仔细检查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注册用户账号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号是否与本人学籍信息一致，特别要注意注册账号的姓名中间是否有空格或其他不明显符号。如果有错误，请及时更正注册信息。如检查无误后还是不能核验到的，请注册并登录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查询个人学籍信息，如发现问题，请向学校教务处学籍科反馈。
1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没有核验到怎么办？
如果申请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未能核验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请在“个人信息中心”的“新增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中选择“录入证书”，然后自行添加自己的普通话证书信息，并携带相关证书原件进行现场确认。
14.国考合格证明信息在报名系统里面没有核验到怎么办？
请申请人仔细检查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注册用户账号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号是否与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信息一致，特别要注意注册账号的姓名中间是否有空格或其他不明显符号。如果有错误，请及时更正注册信息。如检查无误后还是不能核验到的，请请按以下要求发送邮件至jszgwb@163.com。

邮件主题：（申请人姓名）未关联到考试合格信息

邮件正文内容：实名注册后，未关联到最新取得的考试合格信息。

本人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

有效手机号码：

有效邮箱：

邮件附件：本人手持自己的身份证件核心信息面的清晰照片（用来确认是申请人本人）。为保障您的个人信息安全，建议照片上标注“仅限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办理业务使用”的字样。

邮件发送成功后，会收到自动回复。工作人员会在工作日24小时内回复您的邮件。
15.学历信息在信息系统里面没有核验到怎么办？
如果在申报过程中未能核验到本人学历的，请仔细检查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注册用户账号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号是否与学历证书上信息一致，特别要注意注册账号的姓名中间是否有空格或其他不明显符号。如果有错误，请及时更正注册信息。如检查无误后还是不能核验到的，请在“个人信息中心”的“新增学历证书(即毕业证书)信息”中选择“无法核验的学历”，然后自行添加自己的学历信息，并携带相关证书原件进行现场确认。
港澳台地区学历和国外留学学历请选择对应的“学历校验类型”进行操作。
16.认定报名过程中照片上传不成功怎么办？
请使用谷歌、IE9及以上版本浏览器，或使用您浏览器的极速模式（谷歌内核模式）进行上传照片操作。对于出现其它无法上传照片情况，建议尝试以下操作是否可以解决：
（1）点击上传文件/照片按钮没有反应：请检查系统分辨率设置，系统分辨率过低可能会造成上传文件按钮失效。
（2）点击“上传照片”选项弹出上传图片框后却找不到上传按钮：查看浏览器是否进行了页面缩放，或者检查系统分辨率是否过低。
（3）调整照片选框显示不正常，无法选取照片范围:请更换谷歌、IE9及以上版本浏览器进行认定报名、上传照片操作。
17.申请人报错认定机构怎么办？
申请人报错认定机构的，先致电报错的认定机构修改认定状态，再与拟重新报名的认定机构联系受理。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1）认定机构在菜单栏“认定管理——核对网络填报数据”或“认定管理——认定审批”中将该申请人信息设置为“申报未受理”的数据状态。
（2）认定机构可以受理全国所有“申报未受理”状态的数据。可以在“认定管理——查询其他机构申报数据”，查询出某个申请人，点击“受理”，提交完成后，该申请人将转入到本机构下，数据状态改为“网报待确认”，认定用户可以在“认定管理——核对网络填报数据”中查看到申请人，进行后续确认或认定环节。
18.拿初中教师资格笔试成绩代替高中文化课笔试成绩可以吗？
如果考试科目代码一样则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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